
上海建桥学院临港新校区16#高层学生宿舍、学院楼5

建设工程项目环保竣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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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9日,上海建桥学院根据《上海建桥学院临港新校区16#高层学生宿舍、学

院楼5、大学生活动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表的审批意见》 (沪浦环保许评[2018]197

号)、 《上海建桥学院临港新校区16#高层学生宿舍、学院楼5建设工程项目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国环规环评[2017]4号) 、 《上海市

环保局关于贯彻落实(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通知》 (沪环保评[2017]425

号)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和环评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上海建桥学院临港新校区16#高层学生宿舍、学院楼5建设工程项目,项目性质

为新建,项目地址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城环路1111号,建设内容为1幢4层的学院楼和一幢

15层的宿舍楼。建成后主要用于本校日常教学及学生生活居住。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2018年4月由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上海市浦

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审批通过,文号为沪浦环保许评[2018] 197号。

项目主体工程于2018年4月27 日开工建设,于2019年8月19日竣工。

本项目为普通高等学校日常教学及学生居住使用,且为学校规划建设的二期工程,污水排

放均从校园原有市政管网排放,故无需另行申请排污许可证。

项目从立项到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

项目总投资20457.8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8.99万元,占总投资的0.48%。

(四)验收范围

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贯彻落实《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通知》

(沪环保评[2017]425号) :在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生效实施前或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圃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

完成前,建设单位应在完成建设项目自主验收的基础上,编制主体工程配套建设的水、噪声或

者圃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的专项验收报告,并在公示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起的5

个工作日内,向上海市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提出验收申请。目前,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已生效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已修改完成,因此本次

验收仅针对项目废气、废水治理措施落实情况,噪声排放达标情况以及圃废处置情况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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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的建设严格按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要求落实环保措施情况,建设项目的性

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均无变化。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废气:

本项目全部建成后营运期间废气污染源主要为学院楼5 (珠宝学院)宝石加工实验室、玉

雕实验室、陶瓷工艺实验室等实验室产生的粉尘,以及现有食堂新增人员用餐产生的油烟废气。

根据建设单位的设计方案和校区目前类似实验操作情况,学院楼实验室拟设置共约40个相

关实验操作工位,对这部分实验操作过程产生的少量粉尘采用边加工边注水的方式,一个工位

对应设置一个体积约5L的水桶,产生的石屑、粉尘均被水带走收入每个工位下的水桶中,可大

大降低干粉尘量。含粉尘的废水在水桶中进行收集和静置沉淀,待圃、液分离后,将上层清液

倒出至实验室中可纳入校区市政管道的污水池,分离出的含水量较低的沉淀物与校区内已建成

的同类实验室内产生圃体废物一同委托浦东新区废弃物管理中心(市容环卫收费管理中心)处

置,一般待水桶中废物收集较多时再进行清理。根据目前校区已建成同类实验室的情况,由于

校内实验操作以认知技能为主,与专业技能培训、大规模批量加工生产有本质不同,且同时参

加操作的学生人数少、操作效率低,相关加工实验产生的粉尘量和冲洗粉尘所用水量都极少,

经妥善收集处置后,实验室加工粉尘对大气环境无明显影响。

本项目新增人员餐饮均在校区已建食堂解决,校区食堂应改为采用油烟去除效率90%以上

的设备,食堂油烟废气经净化处理后满足《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 (DB31/884-2014)的要求,

油烟排放量为60. 1kg/a,由专用烟道引至楼顶高空排放。

废水:

营运期新增的污废水主要是来自高层宿舍楼、学院楼5产生的生活污水,学院楼实验室清

洗废水,以及现有食堂新增人员用餐产生的餐饮废水。

本工程全部建成后新增生活污水排放量为10. 29万t/a,经油水分离处理后的食堂新增人

员餐饮废水量为3.82万t/a,水质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表4 ″第二

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三级标准,经本项目新建污水管道收集后排入校区污水管网。

实验室清洗废水主要是宝石加工实验室、玉雕实验室、陶瓷工艺实验室等产生的低浓度粉

尘清洗废水,产生量约为95t/a,经沉淀后,绝大部分沉淀物可分离出去,剩余的浓度很小的

浊水与校区其他污水一起排入校区污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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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污水经格栅过滤后排入方竹路、水华路市政污水管网,经沪城环路、申港大道、两港

大道污水总管,最终纳入临港新城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建设单位已取得上海临港供排水发展

有限公司及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建设和环境保护办公室的纳管征询许可意见,本项目

污水可纳入校区污水再全部进入市政污水管道。

在采取以上措施后,本项目污废水排放对水环境基本无影响。

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空调外机、生活水泵、排风机等噪声,校区内车辆行驶噪声,以及实

验室切割机、玉雕机等加工设备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噪声源强基本在60~80dB(A)之间。

根据“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校区均采用低噪声空调,所有空调均采用相应的隔振

基础或减振垫等避震、减震措施,且空调安装符合《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 (上

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9号) ,经距离衰减后对声环境影响不大。校区内部道路交通噪声多为轿车

交通噪声,进入小区内的车辆行驶速度会自然放缓并进入地下车库,一般对校内声环境影响较

小。另外,通过物业对车辆进出的管理,如设立限速禁鸣标记的警示牌、禁止鸣号和高速行驶、

统一进入地下车库等,可进一步减小进出车辆对校内人员正常生活的影响。

本工程宿舍楼水泵和排风机均拟设于地下一层专用设备房内,不与宿舍直接相邻,墙体选

用隔音较好的钢混结构,经设备房墙体及楼板等建筑隔声后,地面处声级很小,不会对宿舍楼

周边声环境产生影响。

学院楼5 (珠宝学院)实验室加工设备均置于室内,实验室内实验操作以认知技能为主,

与专业技能培训、规模生产有本质区别;实验操作时同时参加的人数少,操作率较低,且操作

时间不连续,对室外环境影响小;实验室夜间不进行实验操作,无夜间噪声影响。

本评价采用点声源几何发散模式对其噪声影响进行计算,预测学院楼5设备噪声对校区南

厂界及周边学院楼的影响。由计算结果可知,本工程学院楼5 (珠宝学院)对校区南厂界、公

共教学楼和学院楼1的噪声贡献值分别为49. 3dB(A)、 35.8dB(A)和34.8dB(A),公共教学楼和

学院楼1所受噪声影响经各建筑物墙体等屏蔽后,室内所受影响不大;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声环境》 (HJ2.4-2009) ,新建项目边界(厂界)噪声评价以工程噪声贡献值作为评价

量,校区南厂界处噪声贡献值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1

类区昼间排放限值要求。另外,在实际教学操作过程中,各实验室相关操作实验课程安排更加

分散,能够同时开启的设备数量更少,对周边环境影响更小。

为进一步减小本工程新建项目设备噪声对工程区域声环境的影响,还应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采购设备时,优先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对分体空调外机设置隔声屏障,基座增加减震垫块,减

4

摹.

●

圈
d

赶王

圈
圈
■
田



轻设备震动对建筑物及外环境的影响,风机出风口安装消声器;教学、实验操作时尽量减少门

窗开启,对实验室内设备进行定期保养、维护,以免设备带故障运行,必要时通过安装双层隔

声窗、设备加装隔声罩、基座增加减震垫等措施,减轻噪声对外界环境的影响。

在采取上述措施后,本工程空调外机、生活水泵等公用设施设备和实验室加工设备产生的

噪声对周边声环境影响可降至最低。

圃体废物:

本工程圃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办公垃圾以及实验室的废弃边角料、石屑、蜡屑等,另有食

堂新增用餐人员产生的餐饮垃圾(含废弃油脂) 。

(1)一般生活垃圾、餐饮垃圾

一般生活垃圾和办公垃圾主要为废包装、废纸、果皮等日常生活、工作中产生的废弃包装、

废旧物品,产生量约为658.5t/a,可回收利用性强,如储放不当或收运不及时会影响环境卫生;

餐饮垃圾主要是本项目新增人员在现有食堂餐饮时产生的食物残渣、油水分离器分离出的油脂,

产生量共约7. 1t/ao

校区内已设置符合市容环境卫生要求的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本项目生活垃圾与校区其他生

活垃圾一同分类收集至生活垃圾容器内,食堂餐饮垃圾和废弃油脂由专用容器分类收集,生活

垃圾和餐饮垃圾(含废弃油脂)一并委托浦东新区废弃物管理中心(市容环卫收费管理中心)

定期清运,该单位为校区提供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日清服务,可及时对校区生活垃圾进行清运

处置。运输过程应采取密闭运输,防治撒落,由专人负责垃圾清运工作。

(2)其他圃体废物

实验室圃体废物包括废瓷品、铜材和玉石边角料、蜡屑、石屑及废电子零部件等,产生总

量约200kg/ao其中,废瓷品、铜材和玉石边角料约120kg/a,蜡屑、石屑约50kg/a,废电子

零部件约30kg/a,均为一般工业圃废,在实验室内按需设置容积约60L的暂存桶分类存放,由

浦东新区废弃物管理中心(市容环卫收费管理中心)每周定期清运处置。

综上,本工程产生的各类圃体废物均可得到合理处置,圃废处置方式切实可行,本工程圃

体废弃物对区域环境无明显影响。

五、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并审阅有关资料,建设内容及规模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一致,各项环

保措施已按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加以落实到位,做到了环保工程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要求。经核实,建设项目不存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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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国环规环评[2017]4号)规定的不予验收通过的九种情

形,验收组认为,项目符合环保验收要求。

六、后续要求

项蹄验收后÷牢加强污染物排放及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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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桥学院临港新校区16#高层学生宿舍、学院楼5

建设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1 王华林 上海建桥学院 项目负责人 38128033 

2 张业盛 上海建桥学院 基建办负责人 38138032 

3 罩程骏 上海建桥学院 项目联系人 58137866 

4 王景晋 上海建桥学院 工程师 6813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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